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行业监管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解读《旅行社条例》

 

 

2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旅行社条例》，《条例》将于5月1日起施行。与《旅行社管理条例》相比，《旅行社条例》有哪些主要变化？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

 

    问：《条例》修订的主要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答：《旅行社管理条例》公布10余年来，旅行社行业的经营体制、经营模式、经营行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国家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要求，《旅行社管理条例》的许多内容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

 

    这主要表现在旅行社企业准入条件较高，以经营范围作为企业类别划分，审批权限过高，不适应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要求；原有内容带有浓厚的“重审批、轻管理”的色彩，在企业的设立、审批方面做了极其细致的规定，但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规范方面，或者是严重缺失，或者是缺乏针对性；旅行社组团业务的扩张，使经营网络化的要求更为迫切，分社、服务网点等新业态逐步显现，需要对这些新出现的分支机构的设立、经营行为做出规范；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于2007年底结束，对外商投资旅行社的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需要进行全面调整；由于严重缺乏针对经营行为的法律规范，近年来，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出现了诸多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侵害旅游者、导游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突出，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对经营行为的要求，为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旅游者利益，提供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据；此外，《旅行社管理条例》的有些规定存在着操作性不强、管理效果不到位的问题。

 

    问：从《旅行社管理条例》到《旅行社条例》，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吗？

 

    答：从广义的法律角度上讲，《旅行社条例》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尽管删去了“管理”两字，但并未改变其行政管理法的性质。

 

    但是，这种变化也意味着政府职能从重审批向重监管的转变，在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同时，也进一步规范了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

 

    问：以前，旅行社划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两类，现在《旅行社条例》已没有了这种分类，这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取消了国内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的限制，不再以业务范围对企业进行分类。对旅行社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统一的经营行为规范要求、统一的监管措施，有利于企业经营能力的拓展。取消类别划分后，除出境旅游业务需要另外取得许可外，旅行社既可以经营国内旅游业务，也可以经营国际旅游业务。

 

    随着分类的取消，旅行社市场准入门槛也有了相应的调整。提高还是降低旅行社的市场准入门槛，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业内十分关注的问题。对企业准入门槛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注册资本金和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数额上。以前，在注册资本的要求上，国际旅行社不少于150万元，国内旅行社不少于30万元；《旅行社条例》取消了分类，对所有旅行社的注册资本要求统一为30万元。以前，在质量保证金的要求上，经营入境业务的国际社为60万元，经营出境业务的国际社为160万元，国内旅行社为10万元；《旅行社条例》对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要求是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则要在此基础上增加120万元。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门槛不是决定企业素质重要或唯一的标准，门槛高低也不必然决定企业的优劣，关键是要大家遵守相同的、全面的、有普遍约束力的经营规则。（下转第3版）

  降低准入门槛是世界各国和政府立法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国家和政府立法的现实做法和发展趋势。降低门槛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是广开就业门路、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很好途径。从国际上看，旅游业发达国家更注重对中小旅行社的保护，防止大企业形成垄断。

 

    为此，一方面，《旅行社条例》维持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关于设立旅行社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但由于取消了旅行社的类别划分，实际上是降低了经营入境业务旅行社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由于取消分类和建立了保证金动态管理制度，对经营入境业务和国内业务的旅行社来说，实质上也是降低或者维持了市场准入门槛。

 

    问：《旅行社条例》建立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动态管理制度，此举对旅行社的经营管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答：质量保证金动态管理，目的是要发挥其激励作用。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无不良记录的旅行社可以在达到一定条件后，得到一定比例的返还。这样做还可以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

 

    这是一项新的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此外，保证金的存缴、管理和使用问题，亦需要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因此《旅行社条例》规定了“质量保证金存缴、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问：《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国际旅行社由国家旅游局审批，国内旅行社由省级旅游局审批。《旅行社条例》变化为将旅行社的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省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下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旅游局完全下放了旅行社的审批权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取消了旅行社类别划分，对旅行社的设立许可权交由省级旅游局行使成为必然。考虑到现阶段出境旅游的特殊性，《旅行社条例》保留了国家旅游局对出境旅游业务经营的审批，但仅是对出境旅游业务的审批，而不是对旅行社设立的审批。即旅行社由省级旅游局审批设立，如果旅行社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则由国家旅游局审批。

 

    为了给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预留空间，《旅行社条例》规定，国家旅游局可以委托省级旅游局审批出境旅游业务。此外，国家旅游局还保留了对外资旅行社的设立审批。

 

    下放审批权，可以有效解决许可部门与管理对象跨度过大、相互脱节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以达到权利与责任对等的要求。

 

    问：《旅行社条例》中对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作了较多规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旅行社分支机构的设立，一直是业内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旅行社管理条例》仅规定了旅行社分支机构的设立条件，缺乏具体操作的程序性规定，而且对收客网点也没有涉及。《旅行社条例》对此进行了完善，鼓励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形成网络化经营。

 

    问：《旅行社条例》设置了“旅行社经营”专章，共用17个条款设置了旅行社经营规则，占整个《旅行社条例》全部条款的1/4。为什么这一部分占了这么大的篇幅？

 

    答：规范行为、设定旅行社的经营规则，是《旅行社条例》的重中之重。

 

    从旅行社的诚信经营规范开始到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等各个作业环节，《旅行社条例》都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形成系统性制度，所以条款较多。其中尤其对挂靠、承包，误导、欺骗、欺诈消费者，低价恶性竞争、零负团费，强迫购物、卖团甩团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最突出问题，设置了严厉禁止的条款。

 

    近年来，旅游管理部门为治理整顿旅游市场，做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看，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有效解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管理的法律依据。《旅行社条例》的这些规定，为整顿旅游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问：《旅行社条例》“法律责任”一章中，对旅行社经营中违法行为的处罚有相当多的条款，这些严厉的措施是否可以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答：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之一，经营行为违反法律规范就要付出成本代价，否则，规范就成了空话。《旅行社条例》在全面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同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加大了。最高罚款上限达到50万元，停业整顿期限也从3天至15天，增加到1个月至3个月，并规定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旅行社经营许可证的10余种情形。“法律责任”一章基本做到了对违反《旅行社条例》的行为需承担相应被处罚后果的全面覆盖，这极大地增加了违法成本，对合法经营的企业是一种极大的保护。

 

    问：《旅行社条例》从哪些方面保护了旅行社的合法权益？

 

    答：消费者和经营者同为市场主体，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行政立法必然要同时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以达到公平、公正的执政要求。

 

    在保障旅游者利益方面，《旅行社条例》围绕着旅游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在旅游者享有的知情权、拒绝权、享受合同约定质量服务权等方面，根据旅游服务的特点，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同时，在保障旅行社利益方面，《旅行社条例》除规定了旅行社享有的专属经营权外，还调整了质量保证金制度，这充分考虑到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企业经营行为上，设定或明确了一些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的规范，包括组团社向地接社追偿机制，组团社必须向地接社支付接待费用，旅行社在非常情形下、对旅游行程做出调整的权利等。此外，《旅行社条例》还对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依法行政、不得通过管理旅行社牟取私利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问：《旅行社条例》对外商投资旅行社做了哪些新的规定？

 

    答：根据我国入世承诺，《旅行社条例》删除了关于外商投资旅行社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投资者条件的特殊要求，取消了关于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并且规定，外国投资者除了可以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旅行社外，还可以设立外资旅行社。
